研究生答辩流程

1、 由研究生管理科（或医院部门领导）宣布答辩委员会主席、委员、秘书以及参加本次答辩的研究生名单。 
2、 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，宣布答辩开始。 

（I） 研究生报告论文，通常硕士生不少于20分钟、博士生不少于30分钟。（答辩主席可根据答辩现场的情况进行适当调整）。 
（II） 答辩委员提问，研究生记录并做回答（可一问一答；也可全部委员提问完毕后一起回答）。答辩秘书需对全场答辩的问答情况仔细笔录。提问与答辩时间一般控制在1 小时以内。 
3、 全部研究生答辩完成后，答辩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（非答辩委员会成员暂时退场）

（I） 导师介绍研究生情况，包括研究生简历、学习成绩及科室培养情况（情况介绍控制在300字以内）。
（II） 主席或委员、秘书宣读论文评阅意见。 

（III）  答辩委员会举行会议，根据答辩情况以无记名投票，对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。 

（IV）  主席和委员签字（在学位申请书上签字）。
（V） 全体答辩专家需要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上签字。
4、 全体人员回场，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及评语。 

5、 照答辩照（研究生+导师、研究生+答辩委员会全体） 

6、 答辩会结束。

7、 秘书将所有材料收集后，于第二天交至研究生科。
注明： 具体答辩细节可由主席根据现场情况做出适当调整。
